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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卫函〔2021〕30 号

关于对政协江门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
第 2021183 号建议答复的函

区办公室：

政协江门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协委员提出的《关

于建立应急物资储备机制，完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议》（第

2021183 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区卫生健康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发展改

革局、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意见，现将有关工作情况综合回复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立临时储备工作机制

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我区迅速成立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防控办公室

和防控组、物资保障组等多个工作组，其中物资保障组负责统筹

全区防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，了解防控应急物资的需求动态和生

产、流通、库存及资金保障情况，组织防控应急物资（含仪器设

备）的紧急生产、采购、储备、调拨等。疫情初期，在全国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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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资源短缺下，我区提前采购了防护口罩等物资，及时分配发

给一线工作人员和重点防控单位，紧急启动财政备用资金用于应

急物资储备，并对防控资金开通绿色通道，有力保障了疫情防控

工作。

（二）健全常态化物资储备保障机制

一是按照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物资最低储备参考目录的通知》《江门市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物资储备方案》等要求，2021 年配套区级物资储备经

费 120 万元，用于储备购置防护服、医用口罩、护目产品、消毒

用品等应急物品。二是动态掌握全区医疗机构、集中隔离点等重

点场所内各类医疗物资、防疫用品、病房病床等情况，及时登记

造册，制定应急物资采购计划，完成应急药品及物资满负荷 30

天储备，形成动态调配机制，做到有备无患。三是印制《江门高

新区（江海区）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》，规范应急救灾物资的

采购、出入库管理和调拨发放，调整优化储备物品品种和规模，

保障物资储备工作的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提高物资储备效能

一是通过多方调研和现场勘查，选点辖区应急医疗物资储存

地点在江南街道新中社区卫生服务站 2 楼。二是建立区级、街道

两级救灾物资储备仓库，科学划分生活类救灾物资、三防物资，

规范存放，配置专人负责仓库的储备管理工作和物资进出库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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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多元联动提升储备效能，除实物储备外，通过购买社会服务

的方式，与符合标准和资质的企业订立合同，面对突发性事件能

第一时间进行物资、物流、专业服务的供给保障；探索“储备于

能”“储备于民”的新模式，必要时能迅速调动辖区应急物资生

产厂商参与应急物资的产能供给，鼓励居民储备合理数量的必要

应急物资，避免临时哄抢囤货现象的发生，缓解供给压力。四是

建立动态的应急救灾物资管理信息平台，使用国家应急管理部的

应急资源管理平台，仓库的物资储备情况全部上平台管理，确保

应急物资及时调拨和供应。

二、主要存在问题

一是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三种突发事件应急

物资储备牵头单位不同，较难做到全区统一规划。二是缺乏独立

的物资储备场地，生活类、医疗类应急物资储存在不同地方，物

资管理不统一。三是国家医药储备信息管理系统、应急资源管理

平台等物资管理信息平台没有全面对接，各单位应急物资储备容

易出现重复，且不便于统筹调配。

三、下一步计划

我区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的决策部署，坚持以

人民为中心，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储备制度，将

应急救援物资、生活必需品、应急处置装备储备到位，做到有备

无患、充足齐全，针对薄弱环节，进行积极稳妥的改革，切实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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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公共卫生安全、维护人民健康。一是统筹整合各类应急物资储

备计划，完善应急物资采购制度，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、规模、

结构，不断提高储备管理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。二是争取建立物

资储备专用仓库或场所，确保物资存储库空间足够、储藏环境优

良、交通便利、易于取用，安排专人负责落实应急物资采购、管

理、维护和调配。三是配合上级部门完善应急物资管理平台，推

动物资储备信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。

江门市江海区卫生健康局

2021 年 5 月 25 日

联 系 人：谭观琴

联系电话：0750-3861723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区政协，区财政局、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应急管理局和区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。


	



